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試辦計畫
-特定身心障礙者牙醫醫療服務申請書（以醫療團為單位）
1、 公會別：
2、 申請教養院所：
3、 申請檢附資料：
· 縣市公會評估表
· 教養院所同意函
· 教養院所介紹：院所簡介暨立案證明、院生名單及身心障礙類別輕重程度別等
· 牙科治療計畫書：院生口腔現況、治療計畫、維護計畫、口腔衛生計畫、預估每年醫療服務點數量、服務人次等預估成效、預估達成率
· 牙科診間設備表
· 醫師服務排班表
· 後送醫療院所　　　　　　　　　　　
4、 新增醫療團名單
	本保險分區別
	姓名
	身份證字號
	醫事機構代號
	醫事機構
名稱
	院所地址
	電話
	相關教育訓練
（檢附學分證明）

	
	
	
	
	
	
	
	

	
	
	
	
	
	
	
	

	
	
	
	
	
	
	
	

	
	
	
	
	
	
	
	

	
	
	
	
	
	
	
	

	
	
	
	
	
	
	
	


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試辦計畫-縣市牙醫師公會評估表
（以醫療團為單位）
牙醫師公會 縣市別： 

申請教養院所：
關於本會所屬會員申請成立醫療團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教養院所名稱)，
提供身心障礙者牙醫醫療服務，本會評估後意見如下：
□同意
□不同意，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意見：



立書人：
公會別(簽章)：
代表人(簽章)：
地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試辦計畫

醫療團申請流程圖  
	階段
	流程
	說明

	申請前段
	
	1-1醫師想加入醫療團或成立新的醫療團。
1-2至保險人網站（www.nhi.gov.tw）的檔案下載專區其他項，下載本計畫全文且詳讀。
2-1無身心障礙相關課程六學分請執行2-2的步驟。若醫師已有身心障礙相關課程六學分請直接執行3-1之步驟。
2-2向所屬牙醫師公會詢問是否於近期內有舉辦身心障礙相關課程，若無可請所屬公會協助詢問鄰近公會，或請公會辦理課程。
3-1向所屬公會洽詢，加入現有醫療團或者提出成立新的醫療團，將資料交由所屬公會彙整後行文至牙醫全聯會申請。（申請書及檢附資料詳本計畫內容）

	申請中段
	
	4-1地方公會每月5日前將申請資料寄至本會
4-2確定資料是否備齊，若缺件請地方公會將資料補齊，並依補齊資料日期為申請日。
5-1醫療團負責人須至牙醫全聯會進行口頭報告。
5-2若通過，牙醫全聯會將名單送至保險人。若未通過依照其未通過之原因，若因學分不符請該公會通知該醫師待有學分後再次申請。若因遭違規處分或者執行醫療團地點未符合本計畫者，行文給所屬公會告知審核結果。
6-1彙整通過者名單以公文方式提送保險人。副本給各地方公會。

	申請完成
	
	7-1收到保險人回復函後其醫療團（醫師）可執行此計畫。（此計畫為年度計畫，請每年年初於計畫公告後，再提報本會或接受本會辦理再進修課程）
7-2執行計畫期間醫療團之醫師若遭違規處分，將停止該醫師執行計畫之資格。


· 地方牙醫師公會務必替執行醫療團之醫師向衛生主管機關報備至教養機構執行醫療服務。
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特殊醫療服務試辦計畫
醫療團執行身心障礙牙科服務流程圖
	階段
	流程
	A、醫療團負責部份
	B、教養機構負責部份

	執行醫療服務前

	
	A-1於每次至教養機構執行服務前先準備妥善執行服務時所需之相關醫療器材及健保IC過卡相關之設備，屆時帶至教養機構。
A-2至教養機構時將相關醫療器材及健保IC過卡之相關設備於治療前皆先擺設及設定完成。

	B-1事前須匯集教養機構中有醫療需求或必需回診之院生名單。
B-2完成就診前準備工作，擬定看診名單。
B-3製作名冊、IC卡、殘障手冊影本或其他事前文書準備工作。


	執行醫療服務中

	
	A-3核視醫療需求病紀錄醫療紀錄單（檢查部分）。
A-4助手應協助醫師及負責人員安撫患者情緒，並完成治療。
A-5告知保育人員術後之注意事項及回診日期。
A-6完成醫療紀錄單之記載。
A-7健保IC卡寫入。
	B-4機構責任：由熟悉看護或保育人員或教師等陪同就診並協助安撫病患情緒並告知醫師是否有特殊需求或特殊狀況及醫病史。
B-5協助醫師完成治療。
B-6接受醫師完成診療後之照護及術後之注意事項。

	執行醫療服務後
	
	A-8醫療器械相關設備及健保IC過卡相關設備的整理。

	B-7護送院生返回教室或看護診場所。
B-8場地整理及器械消毒。
B-9醫療廢棄物之處理。


院所申請類別


□初級□進階





地方牙醫師公會提出醫療團之名單





欲申請至教養機構中提供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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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學分





參加身心障礙教育訓練之課程





有學分





2





1





名單提送保險人及分區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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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資料是否有備齊





審查醫師審核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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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過





齊全





未通過





缺件








執行計畫





7





每次岀團前置作業





醫療團事前準備A-1及A-2之各項事前工作





教養機構於事前須準備B-1、B-2及B-3中之各項事前工作





組織一醫療團至教養機構執行醫療服務





診療期間每位患者皆須由A-3至A-7的步驟。若無執行A-7之步驟，將無法申請健保費用。





診療期間務必由熟悉看護、保育人員或教師陪同於患者旁邊(B-4至B-6)。





醫療器械及健保IC過卡相關設備整理。





依照B-7至B-9之步驟執行事後之工作。





結束此次醫療團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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